
評論｜偵查不公開與新聞自由的碰撞：柯文哲案中，檢方的「自清」困境

「偵查不公開原則」以及媒體倫理究竟能否貫徹，背後牽扯的是複雜的新聞業與公部門文化的拉扯與共生。

2024年9月5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案，高等法院4日裁定發回更裁，台北檢察院再召開羈押庭，柯文哲早上進入法院。攝：林振東/端
傳媒

連月來，由於民眾黨主席、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及現任台北市議員應曉薇等知名政商人士涉入京華城案，分別遭到搜索與羈押等強制處分。此前，遭搜索的
柯文哲更是不滿批評要執政黨說清楚到底掌握什麼證據，該黨及其支持者也高舉「司法迫害」的大旗，認為這是一場政治追殺，讓近來台灣政壇及輿論紛擾
不休。

來自政治場域的紛爭，自然引發不同陣營的支持者在社群網路上激烈辯論，也由於柯文哲作為台灣最大第三勢力的領袖，其一系列的風波勢必衝擊台灣政治
版塊。是此，各家媒體爭相祭出「獨家」報導，由於內容涉及金流細節因而引發軒然大波。其中，部分政治人物及支持者對此現象嚴厲批判，指責偵查機關
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然而，台灣媒體與社群網路上對該原則之理解，特別是哪些事項不得公開、哪些應該公開，則眾說紛紜。

昔批財團「吃人肉」今捲京華城弊案，柯文哲再開羈押庭遭收押禁見｜Whatsnew

延伸閱讀

偵查不公開原則的目的及範圍

台灣《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的規定看似很簡略，僅明文規定「偵查，不公開之。」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外，偵查中
因執行職務得知的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給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的人員。而該原則的目的在於：

保障被告人權，避免在未經正當法律的審判程序，便因大眾的先入為主預斷而「未審先判」；
避免偵查程序碰到阻礙，以免被告、潛在被告或第三人事前得知檢警偵查的方向、湮滅證據；
避免民眾因片面資訊而過度揣測，從而對司法人員施加不當壓力與心證的影響，或甚至透過政治力或其他方式干擾司法權之公正行使。

基於上述目的，2019年司法院及行政院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5項規定之授權，修正發布規範更詳盡之《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具體規範偵查不
公開的範圍，包含偵查程序及內容：偵查程序是指從知道有犯罪嫌疑開始偵查起的偵查活動與偵查計畫；偵查內容指的是因偵查活動而蒐集、取得的被告、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或相關的證據資料（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3條）。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905-whatsnew-taiwan-ko-wen-je-trial


2024年9月1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因涉京華城容積案，遭台北地檢署聲押禁見，支持者在北檢外聚集聲援。攝：林振東/端傳媒

是此，偵查不公開的範圍是指偵查中的具體個案之偵查程序與計畫、事實與證據，包含卷宗資料與影音記錄、搜索與扣押所得證據。至於抽象法律解釋與見
解、理論爭議、適用法律的歧見，只要不指涉個案，則非偵查不公開的範圍。

至於應該遵守偵查不公開之人，包括：偵查（輔助）機關之偵查（輔助）人員，如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後者包含廉政署、調查局、警察局等依法從事偵查程
序之司法警察官與司法警察；以及參與偵查程序之律師（告訴代理人與辯護人）；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包含強制處分庭法官以及相關經手
卷證之公務人員等。這些人員如違反該辦法之程序規定，而洩漏應秘密之偵查內容，在刑法究責上，視情況可能分別成立公務或業務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刑法第132條）；另外，尚有職業倫理之公務員與專門職業人員之紀律罰，例如公務員懲戒或律師懲戒。

「偵查大公開」的弊害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的詳盡規定，是基於昔日「偵查大公開」惡果的教訓。過去，因為偵查中的秘密洩漏，而導致破壞偵查計畫、證據滅失或證人串供
等案情晦暗的風險之反面事例，不勝枚舉。

例如，2016年台南一起轟動社會的「七分鐘扛走 ATM 提款機」竊案，在檢方以串證為由聲押其中一名被告，打算繼續追查另外幾名共犯時，市長與警方卻
一起大動作開「破案記者會」，鉅細靡遺向外界交代案發經過，等同向在逃的其他共犯「自掀底牌」。原本檢方欲透過已聲押的其中一名被告快速查出另兩
名在逃共犯，被這場「破案」記者會一攪和，什麼都很難談了。

近年來，實務上常見矚目案件，媒體在真真假假的資訊中「拼湊」一段故事，欠缺媒體識讀能力的閱聽眾則主動買單，不僅化身鍵盤國民法官，在社群網路
上掀起獵巫風潮，甚至當偵查過程或結果不符合錯假資訊先入為主的「民意」時，更發生網紅與直播主號召群眾包圍法院或地檢署、警察機關、殯儀館甚至
無辜的被告親屬住宅的案例，讓檢警忙著辦案之餘，還得分神處理民眾「干擾辦案」的問題。這等民粹至上的獵巫風潮，交織成現代法治國家不可思議的場
景。

而此，對於嫌疑人或被告的人權所造成的傷害，更是不言可喻。以2022年台南殺警案「兩度錯認嫌疑人」為例，該年台南市兩名員警在查緝竊車案途中不幸
遇襲殉職，但這起案件的後續發展，卻又硬生生製造出更多無辜的「被害人」。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6000579-260107?chdtv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5%8D%97%E9%9B%99%E8%AD%A6%E9%81%87%E8%A5%B2%E5%91%BD%E6%A1%88


2024年9月8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因涉京華城容積案，遭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民眾黨晚間在立法院外發起公民開講活動。攝：林振東/

端傳媒

此外，資訊的外洩，有些可能是正要準備進行的偵查計畫，有些則是有待調查的「偵查假設」，如果受到帶有特定預設立場之媒體或輿論「帶風向」，也可
能對於司法人員與偵查人員造成不當的壓力。

在該案發生後，警方旋即公布一名「嫌疑人」A 的姓名與正面照片，各媒體想方設法挖掘獨家新聞，以各種標題獲取點擊，連「嫌疑人」的個資都被拿來作
文章，其昔日學校老師、街坊鄰居等，無一不成報導題材。

但是，同日晚間，媒體又報導原先鎖定的嫌疑人已被排除，接著新聞上又流傳著一名嫌疑人 B 的正面照片。不消多久，再有消息指出只是偵查進度「誤
傳」，直到最後警方宣佈嫌犯 C 落網，這起一日數變的「全民緝兇」鬧劇才暫告段落。

從這些荒唐又血淋淋的教訓中，足見偵查不公開原則以及媒體倫理的重要性。

公不公開誰說了算？

事實上，「偵查不公開原則」亦非帝王條款。《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了七款例外，基本上均為基於公共安全與公共利益目的、兼顧新聞自
由與大眾「知」的權利的權衡規範，包含國家安全、治安、重大災難、保護大眾安全、保全證據的偵查目的，以及賦予偵查機關對於不實報導的適度澄清裁
量權。

然而，基於公益目的的適度公開，並不允許個別偵查人員「自行判斷」能否公開，依據該辦法第10條規定，必須由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指定新聞發言
人，由機關首長與發言人在「公開」與「不公開」之間審慎的利益衡量後，才能正式發布新聞。此外，該條第5項明文規定「各機關應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
體採訪地點，並應劃定採訪禁制區」。

從法規的精神來看，是不允許個別偵查（輔助）人員私下接觸記者、擅自透露消息的。因此，有記者明詔大號稱其消息來源為「經營檢調七年的線」，如果
不是誇大吹噓，就是赤裸裸向大眾宣告特定媒體從業人員與公部門洩密者之間有所不法勾結。

遺憾的是，《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的程序規定，在部分地檢署，因為現實上的「媒體關係」問題，並未能完全貫徹。原因背後，在於司法與警察機關長期
處於動輒得咎的困境，必須耗費許多心力來處理所謂「媒體互動」的問題。

台灣媒體掌握了民眾資訊源，再加上長期以來在追求點閱率、獨家的惡性競爭下，劣幣驅逐良幣的新聞市場，出現部分罔顧新聞倫理的行為，導致媒體已經
不只是第四權，而是所有機關都畏懼的極大權力。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626/6561273#sup_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8


「即時新聞」成癮 台灣媒體慢性自殺（上）

延伸閱讀

過去曾有偵查機關發言人嚴守偵查不公開的規定，而未能「滿足」部分媒體的獨家需求，導致機關與媒體關係緊張，該段期間，時常出現針對檢警辦案的
「惡意」報導。在這樣的壓力下，許多檢察署紛紛放棄偵查機關對辦公場所的管制權，任由記者自行出入檢察署的門禁管制區，甚至檢察官辦公室。在我過
去任職新北地檢署的經驗來看，常見記者群聚檢察官辦公室，要求檢察官「報告」案情，檢察官稍有不從，記者便向襄閱主任檢察官「告狀」，並以「媒體
關係」相脅的惡例。

2024年9月1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因涉京華城容積案，遭台北地檢署聲押禁見，支持者在北檢外聚集聲援。攝：林振東/端傳媒

檢察官辦公室裡的卷宗堆積如山，卷宗封面上還有被告姓名、案由，這些都是偵查不公開的範疇。記者這樣堂而皇之自由進出檢察官辦公室，讓記者有可能
看到卷宗封面，知道何人涉犯何罪、正在被偵辦。

除此，記者自由進出地檢署管制區，意謂有可能「聽聞」司法警察向檢察官報告扣案證據、檢察官們討論偵查計畫與方向，當然，這種經「刺探」所得的消
息，可能是片面而不完整的，然而，經驗豐富的記者會以自行向證人打探消息等方式，去拼湊故事。

在《刑事訴訟法》與《法院組織法》規定下，具有高度獨立性的檢察機關尚且如此，其他司法警察機關就更不用說了。警察辦公室區，常見記者駐點「泡
茶」、妄議時事實則刺探可能偵查方向，該情狀更是嚴重。遇到人犯解送辦公室，還會取出手機拍攝，趕也趕不走——實際上，經常出現在台灣媒體上一些
以警局為背景、甚至翻拍警局電腦的監視器畫面，來源寫上「民眾提供」、或是「記者翻攝」的新聞畫面一部分是這樣來的。

是此，便導致在法律與紀律究責層面出現模糊的界線，因為無法追究偵查人員在辦公室內放置卷宗、和同事討論案情，卻被記者看到、聽到的責任——辦公
室本來就該是辦案的地方，偵查人員本來就應該把資料放在辦公室、在辦公室與同事討論案情（該質疑的問題的應該是：為什麼這些區域內會有記者？）更
無法將媒體拼湊資訊而導致新聞報導真假難辨的問題，歸責於偵查機關。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15-taiwan-instantnews01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40831-opinion-abolitionism-her-country


當懲戒體系不正義：支持廢除警察、監獄的廢除主義，是如何發想和發生的？

延伸閱讀

在此現實下，導致實務上很難查證究竟有無、何人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將消息洩漏給媒體。制度上可以立即改革者，便是要求所有偵查機關，包含所有檢
察署與警察局將偵查人員之辦公室劃定為管制區域，並禁止記者進入管制區。如此一來，才能查證是誰在管制區外私下接觸記者，釐清法律責任。

在有媒體獨家報導柯文哲遭扣的隨身碟及其金流後，台北地檢署新聞稿也以新聞稿聲明，「記者報導係依據消息來源轉述見聞或依據多年採訪經驗、本案關
係人之公開受訪內容及法院發布之新聞稿內容等素材，綜合分析判斷後撰稿」的說明，但仍有政治人物與支持者不買單。該新聞稿背後所隱藏的難題，或許
正是實務運作上長年的陋習，使得記者取得消息的管道，在司法實務上難以釐清與查證。

偵查機關的「自清」困局

為滿足閱聽眾的「品味」，為了追求點閱率、搶快，本應客觀陳述的報導內容，讓記者可能依據其自身跑新聞的經驗，擷取片面的資訊，拼湊成半真半假的
故事，再以吸睛或充滿情緒評價的誇大詞彙，撰寫符合特定政治立場支持者的內容與標題。

而偵查（輔助）機關對於外界的各種風聲，在案件偵查當下很難具體澄清，畢竟「澄清」代表必須很大程度的「公開事證」。而恰恰某些媒體放風聲，其實
可能是為了「試探」，再從偵查機關的澄清中繼續拼湊更多的獨家。在媒體試探性風聲下，偵查機關反而被偵查不公開原則綁住，而難以澄清。又假如真有
人洩密，也難以查證是否有內部人員與媒體利益共生，只能任由某些媒體濫用新聞自由。

憲法的權利，如果要限制，有賴完備的立法，媒體過度的膨脹，反而可能演變成侵犯人權的疑慮。然而，司法與其他政府機關往往無可奈何的原因，恰恰在
於記者「拒絕證言」的法律效果，常常面對部分論者或利益團體提出的「合憲性」質疑，和對新聞機構搜索等強制處分非常困難，動輒得咎。

2024年8月12日，台北，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舉行記者會說明政治獻金申報不實爭議。攝：陳焯煇/端傳媒

因此，檢察機關如果想要「自清」並釐清資訊流的問題，在現行法律上可能的路線，不外乎：第一，在刑事責任上由管轄地的地檢署來調查「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罪」的問題，例如台北地檢署另分「他」字案調查洩密問題；或是第二，在紀律責任上，依照《法院組織法》與檢察學理上的「檢察一體」的職務監督
模式，由上級檢察署（最高檢察署或高等檢察署）發動職務調查。

在第一條路線，亦即刑事責任的追究上，必須遵守嚴格的舉證與事實認定。然而正因前文所述，公部門與新聞業資訊流的現實狀況，事實與證據的釐清顯得
難上加難。是此，如果媒體所報導的資訊，例如「扣案隨身碟」之電磁紀錄內容，並非出於憑空臆測或加油添醋，而是偵查中應秘密的事證資料，且如果該
資訊來源為「檢調線」，那便屬於依照《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5條受到「偵查不公開」原則拘束之人員。但問題在於，論罪要有證據。

實際上，沒有人會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承認自己洩密。若偵查機關發現媒體報導與偵查中秘密有高度符合致而懷疑有人洩密時，因為不能期待洩密者自首，
因此必須調查「證人」，也就是傳喚記者。目前台灣《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業務上拒絕證言權，並「沒有」包含記者，所以理論上記者被傳訊時，有作
證並據實交代是誰「洩密」的義務——但這是理論。

現實是：長期以來有民意代表和團體持續醞釀修法賦予記者拒絕證言權，因而導致偵查機關進退維谷，特別是台灣往昔對於言論及新聞自由打壓的歷史，如
今使「新聞自由」在實務上幾乎濫用到失去邊際，因此偵查機關遇到記者作為證人的情況，往往很難調查。更何況，「罰鍰」對媒體而言，相較於點閱等利
益，或許也不痛不癢。

藏在廢墟牆縫中的威權史：「完美監獄」還是「不義遺址」？走進「安康接待室」

延伸閱讀

而若記者被以證人身分傳訊，寧可繳納罰鍰也拒絕作證，那麼要取得其他證據的話，僅能考慮對新聞機構搜索，但現實中更是難上加難。

首先，《刑事訴訟法》對於「第三人搜索」（註1）的門檻更嚴格，法院不一定會核准搜索票。而且我們也不難想像，一旦這麼做，案件可能會「開花」，
又被帶往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政治人物、網紅與名嘴渲染為另一起「政治迫害」案件。

而在第一條路線查無洩密事證的情況下，卻還要求涉入泥沼中的地檢署自身「自清」，在如今政治極化、而民眾選擇性相信自己既定立場的「事實」的輿論
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當下台北地檢署面對特定政治立場者質疑球員兼裁判的難題，其實是不難想像的。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40831-opinion-abolitionism-her-country
https://www.tpc.moj.gov.tw/media/372321/1130916%E8%87%BA%E5%8C%97%E5%9C%B0%E6%AA%A2%E9%87%9D%E5%B0%8D%E5%A4%96%E7%95%8C%E8%B3%AA%E7%96%91%E6%9C%89%E9%81%95%E5%8F%8D%E5%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7%96%91%E6%85%AE%E4%B9%8B%E5%88%9D%E6%AD%A5%E6%9F%A5%E8%AD%89%E6%96%B0%E8%81%9E%E7%A8%BF-%E6%AD%A3%E5%BC%8F%E7%89%88v1.pdf?mediaDL=true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923-taiwan-the-sercret-investigation-center


如果檢察體系高層，在下級檢察署面對政治困境時，以職務監督方式協助釐清與澄清外在質疑，亦即，除了事務管轄之地檢署以「他案」調查刑事責任外，
由高檢署調查釐清紀律問題，並由高檢署統一發布新聞稿，依照檢察學理之檢察一體之職務監督權限，是可行且比較合宜的辦法。然而，在此波政治人物及
媒體輿論的風暴中，目前仍未見到檢察高層公開捍衛司法的客觀及獨立性的言行。

至於媒體，即便不是現行法偵查不公開原則的規制對象，但違反倫理的報導，也許尚有其他行政管制的可能性。但在現實上，終究要面對新聞與言論自由的
保障與限制的權衡難題，背後卻又有更複雜的政治與媒體的緊張或共生關係，在如今政治極化的輿論環境中，即便獨立機關也難逃面對政治後果的選擇困
境。

2024年9月8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因涉京華城容積案，遭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民眾黨晚間在立法院外發起公民開講活動。攝：林振東/

端傳媒

司法的「生死」之謎

「偵查不公開原則」以及媒體倫理究竟能否貫徹，背後牽扯的是複雜的新聞業與公部門文化的拉扯與共生，媒體背後亦不乏政治與商業的角力，纏繞糾結的
問題背後，其實是民主與法治國家的人民「品味」的抉擇。

在政治極化的意識形態當道甚至淪於民粹的社會中，「司法」的本質本來就無法遊走於兩端去討好輿論，成為了憲法與法律使命中的注定困境，也是司法機
關的宿命。

當司法機關偵查方向或判決結果不符合特定政治光譜群眾之意時，高喊「司法已死」，要求偵查機關立刻「公開證據」；但如果結果合乎自己立場，或是政
敵涉案而遭偵查或判決有罪，司法便又瞬間「從黑暗走向黎明」。

甚至，司法的「生死之謎」可以一日數變。然而，偵查本來就是浮動的，必須依照證據而釐清或排除偵查假設，即便起訴，後續法院的審判程序更有其程序
規定與時程，不可能以合乎輿情熱度的速度「交代」偵查結果、甚至判決結果。

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心態，加上缺乏法治觀念與媒體識讀能力，造成依專業倫理報導的客觀新聞，或難以迎合極化群眾的品味，加上追逐新聞的即時性，
一旦新聞過了時效，又乏人問津；這促使逐利者、貪慕權力者，或遊走在規範的邊緣地帶、或跨越倫理界線、或違法卻難以究責。

法律的框架終究有其極限，極限之外，便是人民的集體價值選擇。

註1： 所謂對「第三人搜索」，係指對於被告以外之人的搜索，法律規定了更高的搜索門檻，「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
紀錄存在時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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